
第三章 采购需求

一、服务项目

2025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医院医责险及公责险项目

二、采购需求

医院基本数据：

 床位数：146 张；

 医生数：90 人；

 护士和医技人数：210 人；

 年门诊数：112613 人；

 年住院数：11863 人。

（一）医责险

1、服务险种：医疗责任保险。

2、服务期限：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一年。

3、医责险保险赔偿额度：

 年度累计赔偿限额：200 万元；

 每次事故赔偿限额：50 万元；

 每次事故每人赔偿限额：30 万元；

 法律费用累计赔偿限额：8万元；

 每位患者医疗美容整形诊疗赔偿限额：30 万元。

附加条款

（1）附加院前医疗急救责任保险条款

（2）附加外请会诊医师特别费用条款



（3）附加外请会诊医师执业责任条款 B

（4）附加外请会诊医师执业责任条款 A

（5）附加多点执业医务人员责任特别条款

（6）新增医护人员自动承保条款

4、保险责任：在保险单中列明的保险期限或追溯期内，被保险人及其医务

人员在从事与其资格相符的诊疗活动中，发生下列情形，患者或其近亲属或其代

理人在保险期限内首次向被保险人提出人身损害赔偿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法律（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法律）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按照

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

4.1 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在从事病情的检验、诊断、治疗方法的选择，治疗

措施的执行，病情发展过程的追踪，以及术后照护等诊疗活动中，发生不符合当

时既存的医疗专业知识或技术水准或诊疗技术规范的过错行为，造成患者人身损

害的；

4.2 医务人员有下列情形，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

4.2.1 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向患者或其近亲属充分说明病情和医疗措

施的；

4.2.2 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医务人员未及时向患者或其近

亲属具体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明确同意的；

4.2.3 不宜向患者说明的，未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明确同意的；

4.2.4 因药品（不含一类疫苗）、消毒药品、医疗器械的缺陷，造成患者人

身损害的；

4.2.5 在医务人员指导下，医学生、试用期医学毕业生进行诊疗活动，造成



患者人身损害的；

4.2.6 患者在接受以治疗和功能恢复为目的的医疗美容整形诊疗活动中，遭

受人身损害，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有过错的；

4.2.7 发生保险合同项下的保险事故后，产生的合理、必要的外请会诊医师

费用，保险人依照本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

4.2.8 发生可能引起保险合同项下赔偿的情形时，被保险人被提起诉讼或仲

裁，事先经保险人书面同意支付的合理的、必要的诉讼费、鉴定费、评估费、公

证费、律师费、仲裁费及其相关费用等（以下简称法律费用），保险人依照本保

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

（二）公责险

1、服务险种：公众责任保险。

2、服务期限：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一年。

3、公责险保险赔偿额度：

累计赔偿限额：500 万元；

每次事故赔偿限额：250 万元；

每次事故每人人身损害赔偿限额：80 万元；

每次事故救援费用赔偿限额：100 万元；

累计及每次事故法律费用责任限额：20 万元。

4、保险责任：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列明的场所范围内，在从事经营活动

或自身业务过程中因过失导致意外事故发生,造成第三者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并

且受害方在保险期限内首次提出赔偿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含香港、



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法律,下同)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

人按照本合同约定负责赔偿。


	第三章 采购需求

